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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1.1  项目背景 

1.1.1 国家新形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23年7月5日发布《关于扎实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工

作的通知》，旨在扎实有序推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提高城市规划、建设、

治理水平，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1.2 省市新任务 

广东省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加快推进“三旧”改造，从全省层面高

位推动“三旧”改造工作。2023年，省发改委将本项目列为2023年重点建设

项目计划；湛江市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中国海鲜美食之

都长堤综合体等项目，并作为100项重点督办任务之一。 

1.1.3 片区新诉求 

霞山区作为中心城区，商贸基础良好，但由于近年来业态转型及电商冲

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致使片区商业氛围不佳。为推动片区发展、盘活片区

经济，促进城市功能完善，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根据湛江市2023年《政府工

作报告》确定的重点工作100项重点督办任务安排，湛江市旅游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旅控集团”）、广东省湛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湛航集团”）合力加快推进三旧改造项目：中国海鲜美食之都产业综合体。 

1.2 “三旧”改造工作开展情况 

在市国资委的全力支持下，旅控集团与湛航集团高度重视，积极推进项

目工作，进展如下： 

2022年，市国资委牵头成立中国海鲜美食之都产业综合体项目国资工作

组，统筹协调项目前期工作和重大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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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上半年，旅控集团、湛航集团分别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同步开展

项目地块“三旧”改造标图建库、项目建筑方案设计、商业策划、单元规划

等前期工作，并协调市自然资源局、市城市更新局、霞山自然资源局、消防

救援支队等相关单位，梳理项目审批工作路径，明确工作目标，为加快前期

工作奠定基础。 

2023年5月，旅控集团、湛航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项目地块

三旧入库情况查询、地籍测量、现状测量、建筑物基底面积核查、权属界线

调查分析等工作已完成，确认地块权属清晰，已基本满足申请标图入库相关

要求并基本完成标图建库手续。 

2023年6月，并进一步推动项目进程，在市委市政府的指示下，湛航集团

于6月18日已完成中国海鲜美食之都产业综合体项目立项，并将该项目立项请

示上报广东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并协调广东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于6月21日

召开投资专题会研究该项目立项事宜。 

2023年7月，项目地块已正式完成“三旧”改造入库工作，项目地块已纳

入“三旧”改造图斑44080300120-2，总用地面积58739.25平方米（约88.11

亩）。 

2023年10月，旅控集团、湛航集团委托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正式开展单元规划编制工作。 

2024年1月，经过与政府有关部门、业主单位以及勘察设计团队多轮沟通

协作，单元规划形成初步成果并开展批前公示，同步向各部门征求意见。其

中就海岸建筑退缩线距离问题协调市更新局、市自然资源局多个相关部门，

并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建立实施广东省海岸建筑退缩线制度的通知

（试行）》有关规定，经市政府讨论后决定，通过组织专家论证形成明确方

案，上报市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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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区位 

改造地块位于湛江市霞山区东堤路，地块距离湛江火车站约4公里，距离

湛江高铁北站（规划）约8公里，地块东临湛江湾，南接渔人码头，北连海滨

公园，西连海滨大道。 

本项目为《湛江市“一湾两岸”城市设计》中七大核心区之一。项目实施

建设将释放滨海存量空间，贯通滨海一线公共空间，联动文化、体育、公园

等功能，打造湛江海湾最具活力的商业商务集聚区。 

图 1.1 湛江市“一湾两岸”规划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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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退缩相关要求 

2.1. 相关技术要求  

根据《广东省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技术指引（试行）》，项目范围主要属

于人工岸线类型，以城镇生活、休闲、旅游等生活休闲岸线为主，海岸建筑退

缩线基础退让距离为50米，允许适度修正。 

2.2.1 退让线划定方法 

按照“基础退缩距离确定+特定要素修正”方式划定，首先根据不同海岸

线类型确定基础退缩距离，然后根据生态系统保护、沿海防护林、滨海道路、

亲海空间、海洋灾害影响、规划建设需求等特定要素修正基础退缩距离，划定

海岸建筑退缩线。 

（一）明确海岸建筑退缩线的基准线 

海岸建筑退缩基准线即海岸建筑退缩的起始线，以2022年省政府批复的海

岸线修测成果作为广东省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的基准线。 

（二）确定基础退缩距离 

根据《全国海岸线修测技术规程》，海岸线划分为自然岸线、人工岸线和

其他岸线。其中，自然岸线划分为砂质、泥质、基岩和生物岸线，其他岸线划

分为河口岸线和生态恢复岸线。参考《省级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

南（试行）》和已有省市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的要求，结合岸线自然属性和岸

线功能，提出广东省海岸建筑退缩线基础退缩距离划定标准（表3.1）。 

（三）特定要素修正海岸建筑退缩线 

确定基础退缩距离后，结合划定地区的自然条件禀赋和开发利用实际，根

据生态系统保护、沿海防护林、滨海道路、亲海空间、海洋灾害影响和规划建

设需求等要素进行修正，划定海岸建筑退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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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广东省海岸建筑退缩线基础退缩距离划定标准表 

岸线类型 
基础退缩距离 备注 

一级类 二级类 

自然岸线 

砂质岸线 ≥100米 

基于岸线自然属性确定基础退

缩距离。 

泥质岸线 ≥100米 

基岩岸线 ≥100米 

生物岸线 ≥100米 

人工岸线 

港口、码头（含渡口）、

渔港、修造船厂、临海工

业区等生产作业岸线 

不做退缩距离要求 
由于生产作业建设具备赖水

性，需沿岸线进行，因此不做

退缩距离要求。 

农田防护堤、养殖堤坝等

生产防护岸线 

位于河口海域，≥38米 

位于开阔海域，≥80米 

与河道岸线控制线的管控距离

相衔接。 

城镇生活、休闲、旅游等

生活休闲岸线 
≥50米 

城镇空间内的生活休闲岸线重

点考虑公众亲海功能和景观建

设。由于部分沿海地市的生活

休闲岸线开发强度较大，建筑

较难退出，故选取50米作为最

低基础退缩距离。有条件的地

市可适当扩大该距离。 

生态保护、科普等生态保

护岸线 
≥100米 

参照自然岸线的标准确定基础

退缩距离。 

其他岸线 

河口岸线 不做退缩距离要求 

考虑现实情况，河口岸线一般

不进行建筑物建设，不做退缩

距离要求。 

生态恢复岸线 
根据岸线规划功能或参考

自然岸线确定 

（1）已建设海岸工程的岸段基

于生态恢复后岸线规划功能确

定基础退缩距离；（2）无海岸

工程的岸段根据生态恢复后的

具体岸线自然属性，参考相应

的自然岸线确定基础退缩距

离。 

2.2.2 规划建设需求修正 

（1）收集分析规划建设需求。通过资料收集、调研等方式掌握滨海规划

建设需求。 

（2）修正形成海岸建筑退缩线。考虑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统筹衔接规划

建设需求，根据现有规划或设计方案对退缩线进行适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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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政策要求 

根据《通知》第一项第（二）条，沿海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开

展本行政区内海岸建筑退缩线建立实施相关工作，各沿海县（市、区）人民政

府负责海岸建筑退缩线的具体划定、实施和优化调整等工作，省自然资源厅对

海岸建筑退缩线成果进行技术审查和备案管理。湛江市目前尚未组织开展该项

工作，海岸建筑退缩线尚未明确。 

根据《通知》第二项第（八）条，海岸建筑退缩范围内的建设应以绿地与

开敞空间为主。除以下情形外，原则上禁止或限制开展各类建设活动：（1）

国家、省重大项目；（2）应急减灾、安全保障和水利等设施；（3）交通基础

设施（不含顺岸布置的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及一、二级公路）；（4）市政基

础设施；（5）公共观测监测设施；（6）自然保护地和文化遗产保护、科普宣

教、旅游观光、体育等公共配套设施；（7）农业设施；（8）生态修复、生态

环境治理工程；（9）军事设施；（10）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允许在海岸建筑

退缩范围内开展的其他建设活动。项目属于省重点项目中的文化旅游项目类型，

符合该条中的第（6）点建设情形。 

2.3. 相关管理技术规定 

《湛江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4）》对防护绿地做出以下规定： 

“3.2.1 城市主要工业区、仓储区和城市其他功能区之间应设置卫生隔离

带。城市交通性主干路、快速干路、公路、铁路、高速公路、高压走廊、海

（河）岸线应设置防护绿地。”“3.2.2 防护绿地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4 

城市海岸、河岸的防护绿地宽度每侧不少于30米，河涌的防护绿地宽度每侧不

少于10米。旧城区受用地条件限制时，经市建筑与环境艺术专业委员会评审或

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单元规划评审组审议认可，河涌的防护绿地

宽度每侧可不少于5米。” 

本次单元规划除海岸建筑退让外，还应沿岸线设不少于30米宽的防护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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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开发利用条件与上位规划情况 

3.1. 单元规划范围现状 

3.1.1 “三旧”改造单元规划范围 

本项目是由国资委组织，湛航集团和旅控集团联合合作开展的自

主改造项目，单元规划面积58739.25㎡。范围北侧地块土地及建筑物

权属单位为湛航集团及其下属长桥港务分公司，用地面积34000.60㎡，

土地权属证号：粤(2016)湛江市不动产第0003377号、湛国用（2000）

字第234号、湛国用（2000）字第241号；南侧地块土地及建筑物权属

单位为旅控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湛江市联运公司，用地面积为

30075.81㎡，土地权属证号：湛国用（2015）第10053号、湛国用

（2015）第10054号。沿海用地均为项目业主所有，清晰无争议。 

图 3.1 现状权属地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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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现状用地权属一览表 

编号 证号 土地使用权人 权 利

 

用地面积

 

地类 

1 粤(2016)湛江市不动产 

 
广东省湛江航运

集团有限公司 
划拨 

16665.6 港口码头用地 

2 湛国用（2000）字第234号  13515 港口码头用地、办公用地 

3 湛国用（2000）字第241号 3820 港口码头用地、办公用地、

 4 湛国用（2015）第10053号 湛江市旅游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2573.6 港口码头用地 

5 湛国用（2015）第10054号 7502.2 港口码头用地 

3.1.2 现状用地及建筑 

根据第三次土地变更调查结果：北侧湛航地块现状主要为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港口码头用地和城镇住宅用地；南侧旅控地块现状主要为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交通服务场站用地、港口码头用地和城镇住宅用地。 

图 3.2  单元规划范围现状用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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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单元规划范围现状建设情况 

表3.2 湛航地块土地利用现状一览表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平方米） 占比（%）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6977.51 80.39 

港口码头用地 4304.61 12.82 

城镇住宅用地 2225.86 6.63 

城镇村道路用地 52.21 0.16 

合计 33560.19 100 

表3.3 旅控地块土地利用现状一览表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平方米） 占比（%）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12459.05 49.48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7427.47 29.50 

港口码头用地 2414.12 9.59 

城镇住宅用地 2878.42 11.43 

总计 25179.06 100.00 

表3.4 土地利用现状汇总一览表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平方米） 占比（%）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39436.56 68.79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7427.47 12.01 

港口码头用地 6718.73 10.86 

城镇住宅用地 5104.28 8.25 

城镇村道路用地 52.21 0.08 

总计 58739.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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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地块周边海域现状及规划情况 

单元规划范围东侧紧邻湛江湾，根据《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东侧海域现状用途为其他海域，规划用途为交通运输用海。 

                         图 3.4  单元规地块周边海域现状使用情况 

图3.5 地块周边海域规划用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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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地块周边道路 

项目范围西侧有汉口路和东堤路作为对外联系的干道，码头路、青岛路、

逸仙路分别为东西向进入项目地块的的主要道路，青岛路、东堤一横路、内

部一路和内部二路作为地块内部交通联系的支路。项目范围东侧滨海，东西

向道路皆为尽端路，依靠地块内部场地回车。 

  

图 3.6  单元规划周边及道路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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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地块周边建筑 

规划范围北侧为湛江海滨公园，不涉及临海建筑；南侧为湛江渔人码头

风情街，建筑临海退缩距离最近处约12米，整体在18到20米之间。 

图 3.7 单元规划周边建筑退让海岸线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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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关规划要求 

3.2.1. 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为商业、居住、交通、码头功能。根据

《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项目用地性质规划为商业服

务业用地、城镇住宅用地、交通场站用地、港口码头用地、公园绿地、广场用

地和航运用海。其中商业服务业用地48731.88平方米，占比82.96%，交通场站

用地7427.47平方米，占比12.64%，城镇住宅用地2546.28平方米，占比4.33%。

项目用地范围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无突破2022年批复岸线部分。 

其中，湛航地块北侧用地需配套建设东堤消防站。 

 

图 3.8 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规划用地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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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用海一览表 

规划用地类型 面积（平方米） 占比（%） 

商业服务业用地 48731.88 82.96  

交通场站用地 7427.47 12.64  

城镇住宅用地 2546.28 4.33  

广场用地 33.62 0.06  

合计 58739.25 100.00  

3.2.2. 湛江市逸仙片区旧城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用地以商业商务用地为主。项目用地规划主要为商务用地25179.06平方米，

占比42.87%；商业用地22588.15平方米，占38.45%，二类居住用地2362.48平

方米，占比4.02%；道路用地2698.55平方米，占比4.36%；防护绿地5640.80平

方米，占比9.60%。范围内YX-05-03地块设有不独立占地的消防站，YX-05-08

地块配建公共厕所70平方米、地下泵站1242平方米和公交站场（东堤客运站）

建筑面约积16000平方米。 

图 3.9 湛江市逸仙片区旧城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规划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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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湛江市逸仙片区旧城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规划用地一览表 

规划用地类型 面积（平方米） 占比（%） 

商务用地 25179.06 42.87 

商业用地 22588.15 38.45 

防护绿地 5640.8 9.60 

道路用地 2698.55 4.59 

二类居住用地 2362.48 4.02 

交通运输用地 148.51 0.25 

水域 110.36 0.19 

广场用地 11.34 0.02 

合计 58739.25 100 

3.2.3. 规划控制线情况 

上位规划：根据《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本次单元

规划范围邻修测海岸线，不涉及城市蓝线。 

图 3.10 《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城市蓝线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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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划：根据《湛江市逸仙片区旧城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本次单元规划范围不涉及城市蓝线。 

图 3.11 《湛江市逸仙片区旧城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城市五线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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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海岸线信息 

根据《广东省大陆海岸线分类保护利用规划》，单元规划范围涉及岸线均

为人工岸线，利用类型均为交通运输岸线中的港口岸线。 

图 3.12 单元规划涉及海岸线现状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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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1 单元规划涉及海岸线北段现状照片 

图 3.13-2 单元规划涉及海岸线南段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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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湛江市“一湾两岸”城市设计（批前公示） 

海岛休闲门户文旅美食体验区、七大核心设计片区之一。“一湾两岸”城

市设计划定四大主题片区，本次项目范围位于海岛休闲门户片区第10板块，与

霞山区历史文化街区一同构成“霞山历史体验区+文旅美食体验区”两大主要

功能。“一湾两岸”城市设计的七大详细设计核心片区中特别强调：结合近期

实施项目，对霞山中国海鲜美食城进行城市设计提升。 

图 3.14 湛江市“一湾两岸”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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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单元规划方案 

4.1. 单元规划内容 

4.1.1. 规划依据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 

《广东省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23） 

《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湛江市霞山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0-2020年)》 

《湛江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1） 

《湛江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实施细则（试行）》（2022） 

《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1-2025年）》 

《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粤府办[2009]78号） 

《关于湛江市“三旧”改造的实施意见》(湛府[2010]49号) 

《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三旧改造的若干意见》(湛府[2014]76号)  

《湛江市区“三旧”改造项目开发强度核准细则》 

《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湛府规[2021]5号) 

《湛江市逸仙片区旧城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广东省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技术指引（试行）》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建立实施广东省海岸建筑退缩线制度的通知（试

行）》 

4.1.2. 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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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先行，依法改造 

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和法定控制效力，依据粤府办[2009]78号文、粤府办

[2009]122号文、湛府[2010]49号文、《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湛江市城市更新

（“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1-2025年）》、《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

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湛府规[2021]5号)等政

策和相关上位规划要求进行改造。 

完善功能，公共优先 

以优化用地功能为目的，坚持公共优先原则，在改造范围内优先保障公共

设施功能，以优化道路结构及合理布局各类用地为主。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和滨

海景观形象，确保片区改造整体效果；按照有关规定规划公共配套服务设施。 

突出重点，有序推进 

对“三旧”改造项目，须选择突破口，成熟一个，改造一个；成熟一片，

改造一片。在同一规划的指导下，先易后难，分期建设，有序推进片区的改造。 

利益协调，多方共赢 

改造须在保证集体及城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让参与改造的个人、开发主

体取得一定的、切实的利益。以保证“三旧”改造能顺利、快速推进，实现多

方共赢。 

4.1.3. 规划定位 

本次单元规划定位为“海鲜美食湾·活力创新港”。挖掘整合“渔港+水

产品交易+海鲜美食+旅游”资源，以“老产业/新格局、老记忆/新活力、老渔

港/新生活”为宗旨，全面覆盖“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打造集海鲜市

场、文化旅游、滨海休闲、美食产业于一体，兼顾现代滨海娱乐与渔港特色旅

游的湛江海鲜美食湾和活力创新港，擦亮中国海鲜美食之都品牌。 

4.1.4. 规划用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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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为释放滨海存量空间，贯通滨海一线公共空间，联动文化、体

育、公园等功能，打造湛江海湾最具活力的海鲜美食之都，塑造独具魅力的

海湾形象面，拟将项目范围的主要用地性质调整为商业用地，商业和商务用

地占比提升至83.32%。 

图 4.1 “三旧”改造单元规划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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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规划用地调整对比一览表 

用地类型 用地代码 

调整前 调整后 

增减情况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 （%） （㎡） （%） 

商务用地 B2 25179.06 42.87 0.00 0.00 -25179.06 

商业用地 B1 22588.15 38.45 17709.29 30.15 -4878.86 

商业/商务混合用地 B1+B2 0.00 0.00 31229.94 53.17 31229.94 

公共交通场站/商业/商

务混合用地 

S41+B1+B2 0.00 0.00 7469.77 12.72 7469.77 

二类居住用地 R2 2362.48 4.02 0.00 0.00 -2362.48 

城镇道路用地 S1 2698.55 4.59 224.57 0.38 -2473.98 

防护绿地 G2 5640.8 9.60 0.00 0.00 -5640.8 

广场用地 G3 11.34 0.02 0.00 0.00 -11.34 

交通运输用地 S4 148.51 0.25 0.00 0.00 -148.51 

港口码头用地 H23 0.00 0.00 2105.68 3.58 2105.68 

水域 E1 110.36 0.19 0.00 0.00 -110.36 

合计 
 

58739.25 100.00 58739.25 100.00 — 

4.1.5. 建筑设计方案 

项目北连海滨公园，南接渔人码头，贯通南北，设计将本项目打造为滨海重

要功能节点，贯通霞山区观海长廊，串联滨海各节点，打造富有特色的城市公共

空间及观光路线。以海鲜美食为纽带，链接渔业与文旅，打造一站式海港文化美

食体验综合体；以城市阳台为枢纽，串联旧城新貌滨水景观轴线。 

在建筑形态上，以海浪意向抽象为折板形态，错层交叠，形成逐层退台，布

局多样商业外摆，创造良好的景观界面。中轴借用现状城市道路，打造城市客厅

联系南北地块，形成景观渗透带，激活第五立面，开放的屋顶花园构建“港口-地

面-平台-屋顶”景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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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三旧”改造建筑设计鸟瞰效果图 

图 4.3-1 “三旧”改造建筑设计局部效果图 图 4.3-2 “三旧”改造建筑设计局部效果图 

图 4.4“三旧”改造建筑设计平面图 



 

第五章 海岸建筑退缩线方案 

结合现状建筑离海岸线距离与建筑方案设计需求，划定海岸建筑退缩方案： 

 图 5.1海岸建筑退缩线方案示意图 



 

第六章 退缩方案合理性论证 

6.1. 必要性论证 

6.1.1 省发改委列入广东省2023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需保证项目建设条件。 

中国海鲜美食之都产业综合体项目属于2023年广东省安排的1530个重点项目

之一，项目类型属于文化旅游项目类型。 

建设内容：将以大文旅开发的理念挖掘整合“海鲜美食+旅游”资源，打造

集文化旅游、滨海休闲、美食产业、生态居住于一体的综合体项目。 

表6.1 广东省2023年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计划表 



 

6.1.2 权属地块紧邻海岸线且狭长，本次方案可保证产业综合体的开发空间。 

依照广东省海岸建筑退缩线基础退缩距离划定标准，沿2022年批复岸线进行50米退

缩，则权属地块可建设部分进深不足，难以进行综合体建设开发。 

图 6.1 海岸建筑退让及防护绿地设置后可建设范围示意图 

设置30米防护绿地后，两权属地块可建设面积剩余约44062㎡，约占原面积的75%；

进行50米退缩后，两权属地块可建设面积剩余约32694㎡，约占原面积的51%，业主合法

权属难以保证。本次退让线方案可以较好保证产业综合体的开发空间和业主的权属利益，

同时建议取消防护绿地。 

6.1.3 综合体功能包含渔业码头、海鲜交易等业态，赖水性强，需尽量靠海。 

本次海鲜综合体“三旧”改造，在产业结构延续了霞山海鲜市场原有的海鲜交易业

态，保留了原有的码头渔业功能，同时植入了餐饮美食、滨海休闲文旅、海洋文化体验

以及城市观光阳台等功能体验。综合体功能包含渔业码头、海鲜交易等业态，其生产作

业建设和海鲜交易具备赖水性，需尽量靠海沿岸线进行，海岸退让线距离过大或设置滨

海防护绿地将对赖水功能造成隔离影响。 



 

图 6.2 建筑功能策划及布局示意图 

6.2. 可行性论证 

6.2.1 满足防灾减灾要求 

根据《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及水利部门要求，防洪防潮按

照200年一遇标准（5.457米潮水位）进行设防，结合风暴潮防护要求，沿海一线设

防高程设计为6.3米，并建议与气象部门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及时获取台风预警信息。

同时，通过短信、微信、广播等多种方式向车主和物业管理人员发送预警通知。为

满足防灾要求，本次单元规划提供两个高程设计方案。 



 

方案一：场地标高调整至5.1m，（原场地标高平均约4.3m），场地标高需抬高

大约0.8m，沿海岸线临水修建挡潮墙约1.2m。满足沿海一线标高6.3m 的要求。 

图 6.3-1 防灾设防标高方案一示意图 

方案二：场地标高调整至6.3m，（原场地标高平均约4.3m）， 场地标

高需抬高大约2m，满足沿海一线标高6.3m 的要求。 

图 6.3-2 防灾设防标高方案二示意图 

6.2.2 满足生态保护要求 

单元规划范围内，现状湛航地块主要用作霞山海鲜市场，旅控地块为

部分码头用房及东堤客运站，不涉及生态保护要素。根据《广东省大陆海

岸线分类保护利用规划》，单元规划涉及岸线段均为非透水构筑物经围填

海形成的人工岸线。根据现场调研，现状的岸线情况，地面为硬化码头，

地面下层架空。土壤条件不适合进行大面积的绿化种植，建成防护绿地的

难度较大。因此建议本次改造将结合场地条件，开放滨海一侧岸线，补充



 

棕榈等适应性较好的景观植物以改善生态环境，不建议增设防护绿地。 

6.2.3 满足风貌景观要求 

建筑设计按15-20米临海退线空间，在方案中充分考虑滨海景观风貌，

落实一湾两岸城市设计要求，打通滨海走廊的断点，贯通滨海一线的步行

游憩空间，提出构建滨水城市阳台、延续滨海绿脉、打造景观焦点等设计

策略，提升了滨海一线景观风貌。 

城市阳台：贯通城海，在海滨设置景观节点；观海城市阳台形成滨水

界面的新焦点。 

 绿脉延续：形体自然错动，将场地绿化引入屋顶，可登临屋顶平台将

场地垂直界限打破，形成立体绿化体系。 



 

场地明晰：建筑整体沿岸线退让场地，结合港口设置渔船作业区、货

运区、观光区，充分考虑文旅、渔业的结合度。 

6.2.4 满足亲水建设需求 

15-20米临海退线空间可满足滨海空间消防、货运、人行功能；较现状

交通可达性提升，增强滨海空间的亲水可达。 

本次“三旧”改造建筑方案利用15-20米临海退线空间，可以组织货运、

消防、渔船码头货运及人行游憩等功能，保证项目内部交通流线的循环畅

通和安全合理，并提供了较强的亲水可达性。由于滨海一侧需预留道路及

场地空间用于满足交通、消防及货运流线，若设置30米防护绿地将会对亲

水空间建设利用造成极大限制。 

图 6.4 建筑交通组织示意图 



 

6.3. 论证结论 

按照本次海岸建筑退让线划定海岸建筑退缩线距离，可充分满足必要

性和可行性要求；同时本次单元规划建议取消设置沿海岸线不少于30米的

防护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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